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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代为培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控

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或“乙方”）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出具《关于避免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说明及承诺》，依照本承诺，燃气集团与公司修订关于铜川市天然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川天然气”）的《代为培育协议书》，并签署

《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代为培育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2.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谦益先生、方嘉志先生、史

宝红女士、杨实先生，关联监事侯晓莉女士、刘宏波先生回避了该关联

交易的表决。 

3.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省内燃气市场的整合，避免公司投资风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同时充分利用公司控股股东燃气集团作为国有资产运营平

台在整合资源方面的优势地位，2015 年 7 月，公司与燃气集团签署《代

为培育协议书》，由燃气集团以货币出资方式对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扩股，燃气集团持有 51%股权，待其经营成熟、适合公司投资经营

时将所有股权转让给公司。该协议书已经公司 2015 年 6月 26 日召开的三

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及 2015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详见公司 2015年 6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书>的公告》。 

2017 年 6 月 7 日，为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顺利进行，燃气

集团公开出具《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同业竞争的说明及承诺》，承诺“将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90 日内

依照本承诺内容与公司修订关于铜川燃气的《代为培育协议书》”。按此

承诺要求，公司与燃气集团会同保荐人及法律顾问认真研究，草拟了《铜

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代为培育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就原协议书中有关培

育业务的处置条款进行了修订，将原协议中业务培育成熟条件由“销售净

利润率达到或超过甲方同期可比水平时”变更为“达到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

等）”，并进一步明确了培育业务的处置时效性。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 铜川市新区金谟西路 

法定代表人 王毅林 

注册资本 7828.57 万元 

股权比例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 

铜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49%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天然气城市化工程及相关辅助设施的设计、投资、安装、施工、运

营管理，天然气供应、销售，燃气设施的制造和经营，质量检测，

物资贸易，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危险化学品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9 年 4 月 7 日），房产租赁，科研开发，技术服务，LNG、

CNG 汽车加气站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燃气器具的销售、维

修，其他天然气利用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8 年 11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关联关系 同一母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度总资产 683,105,877.68 元，净资产 430,660,339.06 元，营

业收入 327,517,207.07 元，净利润 15,165,430.01 元。 

 

三、代为培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补充协议将原《代为培育协议书》第四条 培育业务的处置，修改

为如下内容： 

“4.1 乙方在保障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前提下，自铜川天然气达到注

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规则等）之日起 36 个月内完成将其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工作。 

4.2 自《承诺函》签订之日（2017 年 6 月 7 日）起，若甲方认为因

政策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铜川天然气不适宜注入上市公司，则自甲方股东

大会通过铜川天然气不适宜注入上市公司的议案之日起 36 个月内乙方以

对外转让铜川天然气控股权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3 如发生上述 4.2 款规定的情形，在甲方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36 个月内，乙方可采取对外转让铜川天然气控股权等方式对该等代为培



育的业务进行处置，以保证甲方及乙方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在该情形

下，乙方代为培育业务的所有支出及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4.4 就培育业务处置事宜，甲方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

规定履行披露义务；乙方亦承诺将积极配合甲方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的规定，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 

原《代为培育协议书》的其他条款不变，双方继续履行。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如培育标的成熟后，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将与燃气集团发生关

联交易，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法

规、国有资产监管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确定转让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国资委、证监会《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

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中“有条件的国有股东在与所控

股上市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可利用自身品牌、资源、财务等优势，按

照市场原则，代为培育符合上市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但暂不适合上市公司

实施的业务或资产”的指示精神，可以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充

分利用燃气集团的投资平台、项目资源及管理优势，保证培育项目建设的

稳步有序推进。双方签署代为培育框架协议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谦益先生、方嘉志先生、史宝红女士、杨实先生回

避表决，关联监事侯晓莉女士、刘宏波先生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监

事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燃气集团需

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的相关公告。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代为培育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相关规定依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就 2017年半年度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11 日    




